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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关于对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回复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我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收到贵部“创业板问询函【2017】第 210

号”《关于对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，现针对贵部有关

问询事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你公司在《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、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》中披露

张永辉申请辞去副董事长、财务负责人的职务，而相关报道称张永辉未

签署辞职申请，你公司向我部报备的辞职申请也未签署日期。请你公司

核实向我部报备的文件是否真实有效，并补充说明张永辉是否真实自愿

辞去副董事长、财务负责人的职务。 

回复：2017 年 8 月中下旬，张永辉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亲笔书写并

签名的辞职申请，申请辞去公司的副董事长、财务负责人职务。由于当时

公司未有新的财务负责人人选，经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毛凤丽女士和

张永辉先生口头沟通达成一致，上述辞职申请日期部分暂留白，待公司确

定拟续聘新的财务负责人后，辞职申请即立刻生效。 

2017 年 9 月 6 日，公司董事会意向选聘新的财务负责人；2017 年 9

月 8 日，我公司就张永辉先生辞职一事在相关媒体上予以公告。 

因此，公司向贵部报备的文件是真实有效的，张永辉申请辞去公司副

董事长、财务负责人的职务是真实自愿的。 



 

2、你公司在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（临时）决议公告》披

露 9 月 7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以及公司监事审阅了会议议案，而相

关报道称你公司董事郑军未提前三天收到召开董事会的通知，公司监事

王豫刚未收到也未审阅该次董事会审议的议案。请你公司提供相应证据，

并补充说明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及相关表述是否准确。 

回复：经核查，2017 年 9月 8 日，公司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

次（临时）会议一事以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等相关人员，议案内容为“关

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”。因为工作疏忽，上述议案漏发给了公司监事，

且公告中误将发出通知日期写成 9 月 7 日。由于前述疏漏，导致公司监事

未能收到议案（根据公司章程，上述董事会议案无需监事审阅通过）、公

司未满三日即召开董事会会议。 

《公司章程》（2016 年 10 月修订）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，“董事会会

议决议应当由 1/2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。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

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。”同时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（2013 年 7 月修订）

第十三条规定，“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，但董事

会会议决议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的，该次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

董事出席即可举行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

过。” 

我公司共计 9 名董事，其中，6 名董事参加了本次董事会会议，表决

情况为：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1 票弃权，出席与表决董事人数均超过公

司章程中规定的 1/2，代表了大多数公司董事、独立董事的真实意愿。 



因此，本次董事会决议系公司过半数董事的真实意思表示，我公司认

为上述董事会决议是有效的。 

 

3、相关报道称你公司董秘无法参与信息披露方面的工作。请你公司

补充说明目前信息披露的办理流程，是否符合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3.2.3 条、第 3.2.15 条以及你公司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第十六条、

第三十六条等相关规定。 

回复：我公司一直严格遵守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公司《信息披

露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规范公司信息披露操作。公司具体信息披露流

程如下：编制公告初稿----资料合规性审核------董事会秘书签批

-------公司董事长签批-------进入上市公司专区--------进入信息披

露专区------提交披露申请-----上传公告文件------等待审核。 

2017 年 9月 6 日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博因家中孩子发烧生病需要照

顾，以电话方式向董事会秘书请示并征得同意后，将其负责保管的深圳证

券交易所 UKEY 和中国结算中心密钥委托给届时在徐州开会的董事长李庆

义代管。9 月 12 日，上述 UKEY 和密钥移交给张博。2017年 9 月 6日至 9

月 12 日期间，公司信息披露由公司董事长最终审核。 

除上述期间特殊安排外，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成宇能够切实履行相应的

职责，董事会工作部相关人员一直配合着董事会秘书的工作。日常工作中，

公司董事会秘书主要负责：作为公司指定联系人，组织协调公司信息披露

事项；通过邮件、电话、微信等方式指导董事会工作部的日常工作。公司

其他各部门将信息汇集到董事会秘书处，由董事会秘书按照相关信息披露



的相关规定在有关媒体上予以披露。 

综上，公司目前信息披露的办理流程，符合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3.2.3 条、第 3.2.15 条以及公司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第十六条、第

三十六条等相关规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




